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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建立薦送學生赴境外交換進修之公平甄選機制及規範交換學

生之權利義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院國際交換學生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依據本院與各姊

妹校院之學術合作協議書、「國立政治大學學生出國選修課

程實施辦法」以及「國立政治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

理。  

第3條  交換學生申請資格： 

1、 具本校學籍且前往締約學校交換進修時符合「國立政治大

學學生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之學生，皆可

參加交換學生甄選。 

2、 非中華民國國籍學生原則上不得參加甄選至其原居住國家

或地區之學校。 

3、 僑生不得參加甄選至其原僑居地之學校。 

4、 未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或入學管道為僑生、陸生、外國學

生者不得參加赴大陸地區交換學生甄選。 

5、 領取中華民國政府獎學金之外國學生不得於受獎期間申請

交換。 

第4條  本院得以書面審查方式甄選出國交換學生，必要時可以其他

方式進行。申請者須繳交之書面格式，由本院另訂之。前項

審查由本院設置審查委員會審查之，審查委員得由本院院長

聘請本校助理教授級以上教師二至四名擔任。 

第5條  交換學生甄選方式：   

1、 英文檢定成績：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三十五。 

2、 申請資料成績：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六十五。 

第6條  交換學校志願表繳交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變更志願或擅

自更改分發結果，否則視同棄權。 

第7條  錄取學生須於期限內新台幣伍仟元整保證金、「薦外交換學

生同意聲明書」，惟未滿20歲者需繳交「家長擔保同意

書」，以確認交換意願及遵守本辦法及相關規定之承諾，否

則視同棄權。 



第8條  交換學生甄選錄取名單經會議核備公告後，錄取學生非經本

院及締約學校同意，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保留資格或變更交

換進修期程。 

第9條  錄取學生欲放棄交換資格者須簽具「薦外交換學生棄權聲明

書」，惟放棄後，該次錄取資格立即失效，不得保留。錄取

學生於繳交「薦外交換學生同意聲明書」後始放棄資格者，

自該次甄選錄取名單公告之日起計算，非因不可抗力因素

者，三年內不得再次申請原甄試地區之交換。 

第10條  錄取學生應於出國前繳付保證金新台幣伍仟元整，於履行第

十一條各款義務後，保證金不加計利息全額退還；若未履行

第十一條各款義務或因其他因素異動交換期程者將不予以退

費。取得交換學生錄取資格者，於出國進修期間仍應辦理本

校註冊繳費事宜，不具有本校學籍、休學或已畢業者將取消

錄取資格。 

第11條  若因締約學校拒絕核發入學許可或其他不可歸責之事由，導

致無法或延遲出國交換者，本校概不負責。赴境外大學交換

者應遵守本校、締約學校及當地國之相關法律規定。   

第12條  出國交換學生應於交換進修結束後2個月內繳交心得報告乙份

及成績報告單。於交換期間應配合參加薦外交換學校相關活

動並檢附相關證明。 

第13條  學生出國交換期間於本校之註冊繳費、選課及學分抵免等相

關事宜，均依「國立政治大學學生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

規定辦理。學生如配合締約校之政策，交換期間以線上或其

他替代實體授課方式修讀課程者，視同實體交換，仍須完成

出國選修課程之申請程序。 

第14條  若學生於同一交換期間取得校級、院級、或台聯大之交換資

格，僅限選擇一校前往交換，如違反此規定，將取消其院級

交換薦送資格。 

第15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